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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媒生物防制综合防治工作方案

根据病媒生物害虫生态习性，全面贯彻以防为主，杀防结

合，促进我办病媒生物防制工作逐步走上科学化、制度化、规

范化的管理，确保主要病媒生物“四害”密度达标，依据《郑

州市除“四害”管理办法》制定综合防治工作方案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国家卫生城市复检为契机，治理鼠虫孳生地和完善防灭

设施为重点，通过开展治本，促进防制工作硬件设施上台阶，

软件管理上水平，降低主要病媒生物“四害”密度，科学组织

开展全市病媒生物防制工作，进一步巩固创建成果，将鼠、蚊、

蝇、蟑螂等病媒生物密度控制在国家规定标准范围之内，努力

为国家卫生城市复验工作顺利通过创造条件。

二、综合治理的任务

完善我办社区、单位、村委会三级防制网络，有一支专（兼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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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病媒生物防制队伍，动员全民动手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活动，

铲除鼠、蚊、蝇、蟑螂等病媒生物孳生地，完善防灭设施，开

展化学防治，保证主要病媒生物“四害”密度达标。

（一）鼠类防治：室内外环境要清除所有杂物堆放，除绿

地外可硬化面积要达到 100%；建筑物除通风（气）孔外，其它

孔洞要堵死；防鼠设施按灭鼠标准完善各行业防鼠网、档鼠板、

防鼠台，木制门镶铁皮等，各种缝隙不大于 6毫米；灭鼠设施，

健全外环境毒饵洞，15 米一个，下垫二块砖，上盖四块砖，室

内毒饵盒，常备灭鼠器械、鼠夹、捕鼠笼、粘鼠胶等。

（二）蚊防治：所有下水道畅通，窨井加盖，明沟改暗道，

排除无用积水，做到翻盆倒罐，清除废弃物，养花、消防用水、

大型湖水要增添化学药物或采取生物防治办法。

（三）苍蝇防治：环境治理管好粪便，密封发酵，消灭旱

厕，垃圾封闭池内地面硬化日产日清，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，

不乱抛弃腐烂瓜果和肉类物质，排查清理卫生死角；健全防蝇

设施，门有帘、窗钉纱，风幕机专人管理，完善常用杀灭器械，

药、沾蝇纸、蝇拍、灭蝇灯等等。

（四）蟑螂防治：环境治理要做到对所有墙、桌、台案、

堵洞摸缝、修补门窗、网盖洞口，防止蟑螂侵入和隐藏。坚持

长期的综合防治和彻底打扫室内卫生查找卵鞘，集中焚烧，切

忌随意乱扔。注意切断蟑螂的携带传播途境，发现有蟑螂侵害

的单位要坚持不少于三个月的连续化学防治。

（五）密度监测：认真组织鼠虫密度监测，我办将按照监

测方案进行监测，了解和掌握辖区主要鼠虫变化，开展科学性

的综合防制工作。

三、工作标准

（一）灭鼠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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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有鼠洞、鼠粪、鼠咬痕等鼠迹的房间不超过 2%；重点单

位防鼠设施不合格处不超过 5%。

2、不同类型的外环境累计 2000 米，鼠迹不超过 5处。

3、防鼠设施齐全，不合格处不超过 5%。

（二）灭蚊标准

1、外环境各种存水容器和积水中，蚊幼及蛹的阳性率不超

过 3%。

2、任选城区内 5个不同类型水体，用 500 毫升收集勺采集

水样，蚊幼及蛹的阳性率不超过 3%，阳性勺中蚊幼虫和蛹的平

均数，不超过 5只。

（三）灭蝇标准

1、重点单位，有蝇房间不超过 1%，其他单位不超过 3％，

平均每阳性房间蝇数不超过 3只；防蝇设施不合格房间不超过

5%；加工、销售直接入口食品的场所不得有蝇。

2、蝇类孳生地得到有效治理，幼虫和蛹的检出率不超过 3%。

（四）灭蟑标准

1、室内有蟑螂成虫或若虫的阳性房间不超过 3%，平均每间

房大蠊不超过 5只或小蠊不超过 10 只。

2、有活蟑螂卵鞘房间不超过 2%，平均每间房不超过 4只。

3、有蟑螂粪便、脱皮等蟑迹的房间不超过 5%。

四、操作办法

（一）坚持以块为主，开展宣传动员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在队伍健全基础上，认真对四害孳生地和场所受侵

害的单位进行分类调查摸底，分类建立台帐。

（三）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开展综合治理各项准备工作。

（四）防治工作坚持集中整治，集中消杀与经常性管理相

结合，保证防制工作长抓不懈，管理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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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时间安排

1、灭鼠工作坚持每年春、冬两次集中综合防治，全市统一

时间，特殊行业还要根据具体情况开展经常性灭鼠活动。

2、灭蟑工作根据全市工作安排，3 月－5 月是集中一次不

少于二个半月的时间进行集中综合防治，平时根据情况坚持经

常性灭蟑工作。

3、灭蚊蝇工作每年 3 月份开展越冬蚊蝇集中综合防治，5

月至 10 月份集中开展夏季消杀活动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为加强病媒生物防制工作领导，我办成立病媒生物

防制领导小组，在坚持以块为主的防制基础上，发挥行业指挥

作用，对城中村、五小、饭店、在建（待建）工地、宾馆、食

品加工行业、公共场所、公厕、中转站、绿地、建筑工地管理，

把我办防制工作深入到每一个角落，并协合成一个整体，每一

个行业都要建立台帐，逐项落实。

（二）广泛宣传，明确任务，落实责任。

（三）我办在完成自身工作的基础上，派出人员分包各社

区、城中村，负责协助指导防制工作，并保证在限定的时间内

使各自所承包的社区防制工作全面达标，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

检工作。

北林路街道办事处

2010 年 3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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